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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消〔2021〕119号

山西省消防救援总队 山西省教育厅
关于做好开学季学校消防安全教育活动的通知

各市消防救援支队、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，各省属中专学校，厅

直属学校：

目前，正值各学校新学期开学之际，为进一步加强学校消防

安全宣传教育工作，有效提升广大师生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

能力，营造良好的校园消防安全环境，按照教育部基础教育司、

山西省消防救援总队
文件

山 西 省 教 育 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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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幼儿园消防安全

宣传教育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基司函〔2021〕35号）要求，山西省

消防救援总队、山西省教育厅决定在全省各级各类学校组织开展

开学季学校消防安全教育活动，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时间

即日起至 9月 30日

二、活动范围

全省各级各类学校（含幼儿园）

三、活动内容

（一）开展一次消防主题活动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

加强与当地消防救援机构的沟通联系，要采取自主授课、视频授

课、邀请专业人员授课等方式，对在校师生开展消防安全知识讲

座、举办消防知识竞赛等活动。各地消防救援机构要积极支持和

配合学校开展消防宣传教育活动，选派政治素质高、业务能力强

的消防指战员对师生进行消防安全知识辅导，在全省集中开展以

“六个一”为主要内容的消防宣传教育活动，即召开一次消防主

题班会；观看一部消防知识教育片；组织学生参观一次消防救援

站或消防科普教育基地；绘制一张家庭疏散逃生路线图并进行逃

生演练；撰写一篇消防安全作文；组织一次家庭火灾隐患自查。

（二）举办一节消防知识“第二课堂”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

和学校要利用“全国中小学生教育日”“防灾减灾日”“119 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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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日”和军训等重点节点，组织开展消防运动会、消防征文、消

防演讲会、消防辩论会等消防主题活动，开办消防安全知识小课

堂，创作绘本、海报、动画、歌曲等消防宣教产品。推动学校丰

富校园安全教育“第二课堂”，结合实际，开展以安全知识为主

题的开学教育和安全教育进军训活动。根据学校教学楼、教室、

学生宿舍的不同特点，组织开展应急疏散演练，科学合理制定预

案，对寄宿制学生开展经常性安全用火用电教育和住宿场所应急

疏散演练，确保学生受教育率达 100%，做到应急疏散演练常态

化、全员化，不断提高逃生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。要在学生中广

泛开展“小手拉大手”“我教父母学一招”等成长体验活动，让

学生对火灾隐患进行自查，对父母进行消防安全测验。

（三）组织一次精准性宣传教育。各级各类学校要落实相关

学科课程中的消防安全消防教育内容，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心

理特点，突出重点和形式，因材施教分层分类开展消防安全教育。

幼儿园应当采取寓教于乐的方式对儿童进行消防安全常识教育；

小学重点开展火灾危险及危害性、消防安全标志标识、日常生活

防火、火灾报警、逃生自救常识等教育；初中、高中重点开展消

防法律法规、防火灭火基本知识、灭火器材使用、火灾自救互救

知识和火灾案例教育。中、小学生要达到“三懂一会”的要求（即

懂必要的防火安全知识、懂火灾的危害性、懂如何报火警，会逃

生自救）。各地消防救援机构要协助解决消防宣传教育活动所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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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所、资料、器材等方面的困难。

（四）建立一个固定教育阵地。各地消防救援机构和教育行

政部门要按照“贴近生活、贴近实际、贴近学生”的原则，指导

学校在校内显著位置设立消防安全宣传栏，充分发挥校园广播、

电视、报纸、网络、橱窗、板报等传统媒体以及“两微一端”等

新媒体的作用,设立消防安全专栏，普及消防安全知识。要利用

“学生安全教育平台”“全民消防安全学习云平台” 和各类安全

教育资源，开展消防宣传常识宣传。要在学校教室、行政办公楼、

宿舍及图书馆、实验室、餐厅、礼堂等醒目位置设置应急疏散示

意图、消防标识、消防宣传橱窗等，做到处处有警示。有条件的

学校要建立“消防教育室”“体验馆”等场所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加强组织。学校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是国民

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，对于促进学生身心建设发展、带动家

庭和整个社会和谐平安具有重要意义。各地消防救援机构和教育

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学校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的领导，将此项工

作纳入建设平安校园的范畴，作为消防安全宣传教育“五进”的

重要推手，将学校的消防安全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列入议事日

程，主要领导亲自抓，分管领导具体抓，结合实际制定活动方案，

细化任务要求，以强有力的举措确保活动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创新思路，突出实效。各地消防救援机构和教育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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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，结合实际，因地制宜，不断创新教育

思路，拓宽教育渠道，丰富教育内容，认真督促指导各级各类学

校制定详细活动方案，进一步落实安全教育课程教学计划、教材、

课时、教师、教研和考核“六到位”。

（三）总结经验，扩大影响。各地消防救援机构和教育行政

部门要认真总结经验，建立健全开学季消防安全教育活动的长效

机制，不断提升指导校园开展消防宣传教育的水平，在形式上有

所创新，内容上有所突破，社会化进程上有所发展。要深刻吸取

近期省内外火灾事故教训，通过报纸、广播、电视、网站、户外

视频等各类媒体，运用消防微信、微博、手机短信等平台，广泛

开展针对性、提示性宣传，加强火灾警示教育，张挂消防安全宣

传图标，引导广大学生和教职员工提高群众消防安全意识，营造

浓厚的消防宣传和舆论监督氛围。

各市消防救援支队、教育局和各高等学校、各省属中专学校，

厅直属学校请随时将活动开展的亮点报省救援消防总队、省教育

厅，活动总结请于10月8日前上报。

联系方式：

省消防救援总队联系人：程薇娜；联系电话： 0351-3658121；

电子邮箱：153361320@qq.com。

省教育厅联系人：孙鹏举；联系电话：0351-7676236；电子

mailto:153361320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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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箱：sunpengjv@sxedc.com。

山西省消防救援总队 山西省教育厅

2021年9月3日

山西省消防救援总队办公室 2021年 9月 6日印发

承办处室：新闻宣传处 经办人：程薇娜 电话：15034146277

mailto:sunpengjv@sxsdu.com。

